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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锦市法律服务行业信用分级分类
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法律服务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强化法律

服务机构和执业人员的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规范执业行为，营

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法律服务市场氛围，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基层法律服务

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等法律服务行

业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市法律服务行业的实际情况和

发展需要，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盘锦市行政区域内注册执业的律师

事务所及律师、公证机构及公证员、司法鉴定机构及司法鉴定人、

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信用主体（以下称“法

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的信用分级分类评价和管理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信用分类监督管理，是指盘锦市司法局

以法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信用信息为基础，对法律服务机构

及其执业人员进行信用分类等级评定，根据法律服务机构及其执

业人员的信用状况实施差别化的监管措施。

第四条 市、县（区）司法局（以下称“司法行政机关”）承

担法律服务行业管理职责的部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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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开展法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的信用

信息归集、信用等级评定、信用分类管理、信用档案管理等工作。

市律师协会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协助盘锦市司法局开展本

领域法律服务行业信用管理工作。

第五条 法律服务行业信用分级分类评价工作，应当遵循依

法归集、客观公正、公开透明、动态监测、鼓励修复的原则，按

照统一的内容、标准、方法和程序进行。

第六条 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服务行业协会要在日常管理、

抽查检查、年度（检查）考核、投诉处理、违法违规执业活动查

处等工作中，积极开展执业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执

业纪律、职业道德宣传，积极利用门户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

等平台将信用宣传常态化，营造诚信执业氛围，提升法律服务机

构和执业人员的诚信意识。

第二章 信用信息归集

第七条 司法行政机关对法律服务机构和执业人员进行信

用分级分类，依据的信息包括：基本信息、抽查检查信息、年度

（检查）考核信息、违法违规信息、荣誉表彰信息及其他信息。

第八条 法律服务机构的基本信息包括：名称、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及其居民身份证号码、业务

范围、住所、许可证有效期等信息。

法律服务行业执业人员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居民身份证

号码、执业机构、执业证号、执业类别、职称、执业证有效期等

信息。

第九条 抽查检查信息包括：日常检查、专项检查、“双随

机”抽查、约谈和整改情况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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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年度（检查）考核信息包括：年度（检查）考核结

果、暂缓年度（检查）考核信息和不予年度（检查）考核信息。

第十一条 违法违规信息包括：因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行业规范、执业纪律、职业道德等被行政机关行政处罚、行政处

理，或被行业协会惩戒、纪律处分的不良行为记录及移送司法机

关处理记录。

第十二条 荣誉表彰信息包括：国家机关、人民团体、行业

协会等对法律服务机构和执业人员的表彰奖励、典型示范等。

第十三条 市司法局承担法律服务行业管理职责的部门应

当及时归集行业协会产生的荣誉表彰、行业惩戒、纪律处分等信

用信息，并通报相关县（区）司法局。

第十四条 司法行政机关未按规定采集、记录、披露信用信

息，采集、记录、披露不真实信息，故意将虚假信息记入信用信

息档案的，相关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三章 信用分级和异议

第十四条 司法行政机关以自然年度为信用周期，对法律服

务机构和执业人员进行信用动态评价。一个信用周期的基准分为

85 分，根据周期内的信用情况进行加（减）分。信用周期结束后

恢复为基准分，进行下一周期信用评价。具体评价指标、评分标

准按《盘锦市法律服务行业信用评分标准（试行）》执行（详见

附件）

第十五条 法律服务行业的信用等级设置为五级：

1．A级为诚信，信用评分９０分（含）以上。表示该法律服

务机构或执业人员信用合规程度高，最近 1年内无不良信用行为

记录，受到政府或其他组织的奖励表彰，或在政府监管部门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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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评价中获得较高等级。

2．B级为基本守信，信用评分８０－８９分。表示该法律服

务机构或执业人员信用合规程度较高，最近 1 年内无不良信用行

为记录。

3．C级为信用一般，信用评分７０－７９分。表示该法律服

务机构或执业人员信用合规程度较低，存在较高的违规风险，最

近 1年内发生少量一般失信行为。

4．D级为失信，信用评分６０－６９分。表示该法律服务机

构或执业人员信用合规程度低，违规风险高，最近 1 年内存在较

多一般失信行为或发生较为严重失信行为。

5．E级为严重失信，信用评分６０分以下。表示该法律服务

机构或执业人员信用合规程度非常低，违规风险极高，最近１年

内存在严重失信行为。

第十六条 法律服务机构和执业人员被处警告、罚款处罚

的，当年度信用等级最高评定为Ｃ级；被处停止执业处罚的，当

年度信用等级最高评定为Ｄ级。被有关部门依据法律、法规或者

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信用

等级直接评定为 E 级。

第十七条 法律服务机构和执业人员信用等级评定由市司

法局组织实施。信用等级评定结果经组织讨论并经相关负责人审

核后，将预评定意见以书面形式告知机构或个人。

第十八条 法律服务行业的信用等级评定结果，应于信用周

期结束后１５个工作日内，通过司法行政机关门户网站、微信公

众号等进行公示，公示期７个工作日。公示结束后，按规定推送

至“信用盘锦”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并对各个信用等级的机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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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进行归档备案。

司法行政机关依据信用等级评定结果对法律服务机构和执

业人员进行分类管理。

第十九条 法律服务机构和执业人员对评定结果有异议的，

于获悉评定结果的 7个工作日内向盘锦市司法局提出复评申请，

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市司法局应当予以受理，并在 10 个工作日

内组织复评、进行核实，存在错误的，应予以调整并重新公示。

第四章 分类监管措施

第二十条 对信用等级评定为 A级的法律服务机构和执业人

员，在后２个信用周期内，采取以下监管措施：

（一）采取以机构或个人自律为主、监督管理为辅的管理方

针，开展日常执法检查和“双随机”抽查时，除专项检查和举报

检查外，减少检查频次；

（二）连续 3 年无不良信用记录的，办理司法行政审批业务

时可享受“绿色通道”、“容缺受理”等便利服务措施；

（三）在党委、政府、司法机关组建相关智库、人才库、专

家库、专业机构库时，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推荐；

（四）在司法行政系统开展的评优评先活动中，同等条件下

予以优先推荐；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激励措施。

法律服务机构和执业人员在２个信用周期的激励期内，发生

失信行为的，不再享受上述激励措施。

第二十一条 对信用等级评定为Ｂ级的法律服务机构和执

业人员，在下个信用周期内，按常规频次日常抽查检查，督促其

依法诚信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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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对信用等级评定为 C级的法律服务机构和执业

人员，在下 1个信用周期内，通过约谈法律服务机构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和执业人员，要求其采取措施规范执业行为。

第二十三条 对信用等级评定为 D级的法律服务机构和执业

人员，在下 1个信用周期内，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加大抽查检查

力度和频次。

第二十四条 对信用等级评定为 E级的法律服务机构和执业

人员，在后 2个信用周期内，将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和个人

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加大抽查检查力度和频次，不予信用等级评

定，符合从业限制规定情形的，依法进行限制。

因本办法第十五条事由，信用等级评定为 E级的，按照法律、

法规或者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相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

第五章 信用修复

第二十五条 信用等级评定为 E级的法律服务机构和执业人

员在履行处罚（处分）、完成整改等相关义务 6 个月后，未发生

其他失信行为，向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信用修复承诺书、相关整改

文件以及受表彰奖励情况等材料申请解除惩戒的，可酌情予以提

前解除惩戒。

联合惩戒对象的信用修复工作，依据法律、法规或者党中央、

国务院政策文件开展。

第二十六条 信用修复后，当年度剩余信用周期不满 3 个

月的，不予等级评定，下一信用周期按 D 级进行监管；当年度剩

余信用周期 3个月以上的，按实际情况评定信用等级。

第六章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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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盘锦市司法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盘锦市法律服务行业信用评分标准（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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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锦市法律服务行业信用评分标准（试行）

评价对象 序号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

法律服务

机构

1
获县级以上国家机关、人民团

体表彰

县级＋2分/次，市级＋

3分/次，省级以上＋5分

/次

2 获市级以上行业协会表彰
市级＋2分/次，省级＋3

分/次，国家级＋5分/次

3

执业人员获县级以上国家机

关、人民团体或市级以上行业协

会表彰

＋2分/人次

4
积极组织参与公益法律服务活

动，如法治宣传、法律体检等
＋2-5 分

5
开展为灾区、疫区、慈善机构、

医疗机构、福利机构等捐助活动
＋2-5 分

6
被约谈、训诫、批评教育、通

报及要求限期整改等行政处理
－1分/次

7

在年度（检查）考核、行政审

批、案件调查等工作中作虚假承

诺或违反信用承诺的

－2分/次

8 被行业惩戒、纪律处分 －2分/次

9 被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

警告，－3分/次；罚款，

－5分/次；停止执业，－

10分/次

10 被其他有关部门处罚 －3分/次

11
执业人员被司法行政机关行政

处罚
－2分/人次

12
执业人员被被行业协会惩戒、

处分
－1分/人次

13
年度（检查）考核不合格、不

称职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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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年度（检查）考核基本合格、基

本称职
－2分

15
因违法违规等失信行为被媒体

曝光，造成不良影响
－10分/次

执业人员

1
获县级以上国家机关、人民团

体表彰

县级＋2分/次，市级＋

3分/次，省级以上＋5分

/次

2 获市级以上行业协会表彰
市级＋2分/次，省级＋3

分/次，国家级＋5分/次

3

积极参与公益法律服务活动 50

小时以上、高质量办理法律援助

案件 3件以上

＋2-5 分

4

积极参与为灾区、疫区、慈善

机构、医疗机构、福利机构等捐

助活动

＋2分

5
被约谈、训诫、批评教育、通

报及要求限期整改等行政处理
－1分/次

6

在年度（检查）考核、行政审

批、案件调查等工作中作虚假承

诺或违反信用承诺的

－2分/次

7 被行业惩戒、纪律处分 －2分/次

8 被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

警告，－3分/次；罚款，

－5分/次；停止执业，－

10分/次

9 被其他有关部门处罚 －3分/次

10
年度（检查）考核不合格、不

称职
－3分

11
年度（检查）考核基本合格、

基本称职
－2分

12
因违法违规等失信行为被媒体

曝光，造成不良影响的
－10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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